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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9   证券简称：新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0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以书

面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5 年 2 月 27 日上午 11：00 在公司会议室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主持为董事长方德松先生，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

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董事会成员在充分了解所审议事项的前提下，以现场结合

传真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分合议并表决，审议议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借款借新还旧担

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新航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航钛”）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与兴业银行德阳分行签署的合同号为兴银蓉（贷）2402 第 65887 号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即将到期，借款期限自 2024 年 2 月 29 日至 2025 年 2

月 27 日。鉴于公司整体资金压力尚未解决，经各方友好协商并确认，本次将原合

同项下 9,900 万元借款本金以借新还旧延续 12 个月。 

为支持四川新航钛的本次借新还旧业务，公司及子公司贵州红湖发动机零部

件有限公司、沈阳新航钛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次借新还旧的清偿义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具体保证范围以后续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准。同时四川新航

钛为本次借新还旧以其所拥有的高真空多功能炉、数控龙门式五轴加工中心、装

配厂净化工程合计 6 台（套）设备进行抵押，抵押权与抵押担保的债务同时存在，

债权清偿完毕后，抵押权才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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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创业板上市规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规定，本次

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 14:30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2025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本次董事会议案一。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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